
 國立政治大學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第 5 屆第 4 次會議紀錄 

時間：98 年 8 月 17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10 分 

地點：本校行政大樓 7 樓第 2 會議室 

主席：吳召集人思華 

出席：林委員碧炤､蔡委員連康､林委員月雲､邊委員泰明､  周委員麗芳､      
陳委員文賢､周委員玲臺（請假）、臧委員國仁（請假）､劉委員小蘭､ 
陳委員小紅（請假）､方委員嘉麟､馮委員朝霖､許委員淑芳 

列席： 沈維華、鄭關平、修慧蘭、姚建華、陳源宗、陳超明、林啟聖、紀茂嬌、 
廖瑞銘、蕭淑恩、賴怡瑩、程燕玲、劉吉軒、陳淑芬、郭明政、王淑玲、 
張上冠、林慶泓、蔡素枝、周明竹、張秀真、郭美玲、曾淑玲、陳義君 

紀錄： 黃雅琪  
 

    

甲、報  告  事  項 
 

一、主席報告：（略） 
二、確認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第 5 屆第 3 次會議紀錄。（紀錄確定） 
三、第 5 屆第 3 次會議決議案執行情形報告。 

1.討論事項第 6案「本校教師及研究人員申請校外各項補助案學校配合款」，
主席裁示以下四點由會計室與研發處協商: 

（1）配合款 6萬元以下請一次核銷。 
（2）未來研發處核定時須註明配合款係由各業務單位所分配之預算支應或

研發處專款支應。 
（3）計畫截止日後一個月內核銷完畢。 
(4) 申請中及執行中配合款數額要清楚列示。 

2.餘略。 

 
 
 

乙、 報 告 案   
 

第 1 案（詳附件乙-1）                   提案單位：神經科學所  

案    由：擬請 核撥大智樓 190102 及 190103 兩間教室改建為本所神經退

化實驗室與神經再生實驗室之相關儀器設備建置經費，共計 286 萬 6,65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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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     明： 

一、本所目前共計 2 位專任師資與 12 名研究生，第三位專任教師及第三屆學生

即將於八月報到，第四位專任師資亦刻正延攬中。基於本所教學與研究亟需

依賴分子生物學屬性實驗室空間，並考量學生專業實驗課程與學位論文研究

計畫以及教師專題研究計畫之執行，都迫切的需要實驗室空間。這項實驗室

的建置需將大智樓 190102 教室改建成神經退化實驗室，及將 190103 教室改

建為神經再生實驗室【詳如附件 P.乙-1-2~3】。前揭教室的空間使用業經教

務處簽核同意【詳如附件 P.乙-1-5】，所需經費共計 286 萬 6,652 元【詳如

附件 P.乙-1-1】。 

二、本所本年度的教訓輔經費為 21 萬 7,195 元，基本設備費為 13 萬元，皆須支

應本會計年度已排定常態性支出，不足以完成此項實驗室的建置，擬請 校

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同意核撥本案相關儀器設備建置的經費。 

《委員提問及意見》 

1.在此領域我們學校與它校相比未來機會及優勢為何？ 

2.明後年是否還會另有空間需求？可讓總務處事先了解規劃。 

3.由其它學校經驗來看生科所的電力耗費及設備費用昂貴，本校須有此點

體認。 

4.實驗室產生之廢棄物本校是否能負荷處理？ 

《生科所回應》 

1.敝所非常珍惜學校補助的資源，新聘 4位專任老師也非常優秀，如已在

任之 2位老師 8月已獲國科會通過 2~3 年新計畫，是對老師研究能力的

肯定，而計畫之執行須要特殊實驗室場所配合，相信 2~3 年後能看出我

們的表現。 

2.本所教師員額已補足，未來在未擴充教師編制的情況下不會增加空間需求；

大智樓不斷電系統怕負載不足會影響實驗樣本放置之穩定性，此部份請總務

處幫忙。 

3.本所走小而美，不會急速擴張，另本所會將實驗室功能擴及於教學，可提供

本校未來生命科學通識教育課程實地參觀體認的場所，其間接價值相信會超

過學校投資金額。 

4.涉及污染防治法之實驗室廢棄物目前係透過環保組簽約廠商作特定回收。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2 案（詳附件乙-2）                     提案單位： 總務處 

 案    由：辦理六期運動園區現有擋土牆結構補強工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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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  明： 

 一、97 年 9 月 5日本校環山網球場旁六期運動園區既有擋土牆發生坍塌，為確保

周邊擋土牆安全，爰委託台灣省大地工程技師公會進行結構安全鑑定，結果

須進行結構補強。 

二、結構補強工程經 98 年 6 月 9 日第 103 次校規會同意在案；設計工作委由齊

力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辦理，工程預算為新台幣 1,660 萬 8,588 元整，詳簡報

說明。 

《委員提問及意見》 

補強後擋土牆可以抵擋多少程度的降雨量？ 

《齊力工程報告》 

現有法規對水位一般標準是 25 年一次洪水頻率及最高水位 50 年一次洪

水，本次補強後每道牆安全係數會達 2.0 以上超過法規標準； 30 噸及 50

噸地錨只差 1米 91 元鋼線成本但可提高 1.5~2 倍安全係數，故本公司建議

以 50 噸地錨施作；地層構造方面儘量讓地錨角度與坡向不同，且完工時會

試拉每一根地錨強度是否達 50噸，預計發包後 120 天完成擋土牆補強工程。 

《委員意見》 

PRW1、PRW3 二道擋土牆因其下方有建築物，顧及建物安全性，其安全係數

請於設計時特別思考。 

《主席指示》 

在合理經費考量下，請設計公司適度提高擋土牆安全係數標準。 

決     議:照案同意，請營繕組進行後續作業時特別注意發包對象及工程品

質。 

 

 

第 3 案（詳附件乙-3）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    由：健康中心大樓冷氣空調及家具採購案。 

說  明：健康中心大樓冷氣空調及家具採購案及相關預算業於 98 年 4月 24 日

經校長同意採購(s98E000048 簽呈)。所需冷氣設備費 146 萬 7,300 元及家具設備

費 70 萬 9,360 元由統籌設備費項下支應，依會計室意見並奉校長核示，提校基

會報告。 

《主席指示》換下來的設備若未達使用年限者，請總務處協助使其充份運用。

決     議: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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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討 論 事 項   

 
第 1 案（詳附件 1-1-~4）                     提案單位：法學院  

案    由：為提升競爭力並辦理國際頂尖一流大學法學院，本校委託楊炳

國建築師事務所辦理法學院館興建可行性評估與先期規劃期末報告乙案，

提請討論。 

說  明： 
一、法學院近幾年師生人數激增，致原有與其他教學單位共用之狹小空間不敷使

用。 

二、為改善本院師生研究、教學之學習空間，本院擬配合校方現有土地「政大化

南校區（第三種住宅區）」興建，提出空間改善計畫。 

三、本案現委託楊炳國建築師事務所協助進行可行性評估及先期規劃作業（簡報

檔如附件），並已於 5 月 21 日校園規劃暨興建委員會「校園規劃及景觀小

組」、6 月 9 日第 103 次校園規劃及興建委員會會議專案報告，並依校長暨副

校長、總務長裁示修正後，完成正式期末報告書【詳如附件 P.1-2~4】，預估

總經費為新台幣 7億 9,934 萬 9,496 元整。 

《建築師事務所報告》 

經與法學院討論後以調整本案空間面積，計興建地上層 3,852 坪及地下停

車場 2,017 坪共 5,869 坪量體,另依 99 年中央政府房屋建築標準，重新核

算工程概算為 6 億 7千萬元。 

《法學院報告》 
1.法學院學生現接近 1,300 名及 10 年後面臨對岸法學院競爭急迫需要空

間。 

2.目前本案僅就土地使用規劃討論，下一波才是建物規劃 ，58 號畸零地

部分已跟地主達成換地協議，48 地號為 4樓職務宿舍公寓因使用年限未

到，先擱置以後再解決。 

3.關於經費方面本院會努力向外界爭取經費補助。 

《委員提問及意見》 

1.希望建築師將 48 號畸零地未來使用性一併考量規劃，但以分期方式進

行，第一期法學院館興建第二期為學校使用區塊。 

2.本案興建期程還有 6～7 年時間，若與成大､中興､中正三校合作於南

台灣找地興蓋一所很大的法學院，比使用本校有限空間或許有更大發展

空間；此方案不知是否可行供各位委員參考。 

3.本案右下角畸零地部分本次若不一次考量，將來就真的會成為本校畸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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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難以利用。 

《主席指示》 

1.協助法學院儘快建立獨立院館是本校基本方向，若法學院館空間解決社

科院空間也能獲得抒解。 

2.教育部構想書審查的 2個關鍵點：1）需求分析：希望法學院協助總務處

作更多說明，2）基地分析：包含畸零地及鄰近校舍規劃都需清楚說明，

才能節省公文往返時間。 

3.以學校現有財務狀況，興建及內裝至多只能由校務基金補助 40％，若教

育部補助不足 60％部分由法學院自籌經費。 

決     議: 

1.請總務處與法學院準備報部構想書，並強化需求分析及基地分析二項內

容，於 1 個月內報部。 
2.未來校務基金至多支應 40％即 2.68 億元，其餘 60％申請教育部補助，補

助不足部分由法學院自籌；內裝部分亦同比例辦理。 

 

 
第 2 案（詳附件 2-1~6）                  提案單位：圖書館､總務處 

案    由：本校「圖書館典藏書庫及本組倉庫委託規劃可行性評估」乙案，

謹提請討論。 
說  明： 

一、本案於 97 年 11 月委託冶室設計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辦理，並經 98.6.9

第 103 次校園規劃及興建委員會討論通過，決議提交校基會討論，並於

98 年 6 月底完成期末報告書（詳簡報內容）。 

二、本案擬俟本會討論決議是否動支校務基金抑或爭取公務預算補助，爰提

請討論。 

《圖書館報告》 
本校藏書現有約 325 萬冊，近 5 年國科會補助圖書經費 2.6 億元圖書量增加快速，

社資中心過去 2 年因應學校空間需求，陸續釋放很多空間供學校使用，如退休老

師研究室等，面臨存放書籍空間不足。經一年來總務處協助並委託專業技師公司

設計及地質探勘後，預定在張家古厝旁基地建立圖書館書庫及總務處倉庫，希達

3 個目的：設置圖書館密集書庫增加藏書量､社資中心館藏全部移至藏書樓､設

置特藏室收藏珍貴手稿。 
《建築師報告》 
本案興建總面積約 6,200 坪滿足藏書 130 萬冊，經費概算包含建物土木工程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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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餘元及空調電梯及監視系統､辦公家具管理監造費等總計約 5.63 億餘元。 
《委員提問及意見》 
1.本校後山以自然景觀為主，除本案外後山區之前尚有研究總中心規劃案，是否

請總務處對山上校區可利用地作整體規劃；本案與周邊建物､自然環境之關連

性為何於設計時宜併予考量規劃，例如界定書庫與大草坡､研究總中心之相關

性；功能設計與之前或進行中之同區域其他規劃案應避免重疊，如表演台之構

想於六期運動區似有類似規劃。 
2.本校標榜人文關懷､國際視野､專業創新，但尚未有一個能凸顯人文關懷精神

的建物，是否能利用此基地建立一個兼具博物館或美術館及藏書館之功能建

物。 

3.政大後山是北區大學校院少見綠地，是否能作另一種思考保存其自然空間。 

 4.與現有圖書館及社資中心功能有何不同？ 

  5.未來 3 年後山使用率因研究總中心､政大書院､六期運動場等興建大增，

以倉庫使用有些可惜，是否能容納研究總中心及政大書院之圖書及研究需

求。 

《圖書館回應》 

本案最核心需求為學校密集書庫存放本校大量圖書，及社資中心空間釋放的

功能，後來又加上 4～5 樓展覽室及大草坡連結的附加價值；博物館功能設

置當初也考量過與民族系合作，但民族系因考量位置偏遠而作罷。 

《主席指示》 

建築規劃上是否能增加樓高及加大跨距以預留未來藝文活動需求？請建築

師納入考量。 

決     議:下次校基會召開前請承辦單位召開一次校內公聽會，聽取校內各

界對空間運用的想法，達成共識後再提本會討論。 
 

 

第 3 案（詳附件 3-1～6）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擬修正本校「鼓勵教師及研究人員兼任行政職務增核津貼優遇方

案」，請 審議案。 
說  明： 
一、本校「鼓勵教師及研究人員兼任行政職務增核津貼優遇方案」，前經 98 年 5

月 6 日第 620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在案【原條文詳如附件 P.3-4】。 
二、嗣接教育部 98 年 6 月 30 日台人(三)字第 0980103471 號函轉行政院函示，

其中說明三之(一)規定略以「各大專校院新設置之單位主管及一級單位副主

管主管職務之主管職務加給，同意自各主管職務依法設置之日起分別暫依現

行主管職務加給表列之相當單位層級主管職務列等及以一級單位主管之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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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職等標準支給」。依該來文，學院院長支簡任第 12 職等之主管職務加給，

副院長應支簡任第 11 職等，而依本校現行副主管設置辦法規定，副主管之

職務加給比照簡任第 12 職等【詳如附件 P.3-5～6】。 

三、案經考量相關規定及實際執行之困難並洽詢其他學校作法後，經簽奉校長核

准，除行文向教育部提出建議外，本校因應措施如下： 

（一）依教育部函示擬調整一級單位副主管加給標準：本校一級單位副主管

均改以暫支簡任第十一職等主管加給，同時以增核津貼方式補足至第 12 職

等之差額，惟所需經費擬另以五項自籌收入編列支應。 

（二）修正本校「鼓勵教師及研究人員兼任行政職務增核津貼優遇方案」，增

列副主管（現為副學務長及副院長）支領簡任第 12 職等之主管職務加給，

惟第 11 職等至第 12 職等間之主管職務加給差額，以增核津貼方式補足。 

四、本案業經 98 年 8 月 4 日臨時行政會議審議通過，檢附修正草案【詳如附件

P.3-2~3】。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4 案（詳附件 4-1~2）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擬修正本校「新聘助理教授增核學術津貼要點」，請審議案。 
說  明： 
一、旨揭要點前經 97 年 3月 5 日第 612 次行政會議通過，於報請教育部核備時，

經該部函復以，請刪除原第 6 點「本校新聘專任助理研究員準用本要點之規

定」等文字。 
二、嗣因行政院於日前放寬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管理及監督辦法，同意國立大

學校院編制內研究人員得比照教師支領 5 項自籌收入，爰重行檢視本校「新 
聘助理教授增核學術津貼要點」，擬恢復前未經教育部核備之條文，並業經

98 年 5月 6 日第 620 次行政會議通過。 
三、目前本校新聘助理教授增核學術津貼所需經費，係由頂尖大學經費項下支

應，本要點修正通過後，所需經費亦擬由頂尖大學經費支應，併予敘明。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5 案（詳附件 5-1~6）                 提案單位：商學院  

案    由：「國立政治大學商學院行政人員支領工作酬勞辦法」（草案），提

請備查。 

說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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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本校 98.4.30 政會字第 0980005144 號函辦理【詳如附件 P.5-3】。 

二、本案業經本院 98.6.15 院務會議討論通過【詳如附件 P.5-4~6】。 

《商院說明》 
1.第 2 條適用範圍係本院院辦人員未包含各系所，且依商院發放工作費往例，未

將工友納入；俟本法通過後各系所相關辦法再參照提報。 

2.第 4 條因同仁反應加班與績效獎金意義不同，故工作酬勞定義相較母法，加上

績效獎金一項。 

3.第 7 條係院所屬各學程及院辦公室間各單位獎金分配，第 8條為各辦公室獲分

配經費再分配至各同仁部分。 

4.第 12 條因基於勞基法精神延長工時與績效獎金本質不同，故給予加班補休。 

《委員提問及意見》 
1.第 6條第 1 款將技工､工友納入與第二條適用範圍不同；第 8條 A､B､C 級定

義是否能明確訂出以供其他單位參考。 

2.本校有寒暑修是否能先抵銷部分後再計算補休時數。 

3.各條文間有相抵觸者建議由法學院老師協助潤飾，如第 2 條與第 6 條間､第 2

條與第 11 條間。 

《主席指示》 
1.加班費若要發放考量學校休假日數及工作生態與企業不同，須以更嚴謹態度面

對，以免衝擊校園文化。 

2.A 級人數不得超過 30％。 

3.謝謝法學院協助，屆時請商院向法學院請教文字修飾讓法令更周延。 

《人事室意見》 
組織管理中同工同酬較合乎公平原則，若因單位資源差異而有分別，對整個組織

氛圍會有不利影響；大學校院寒暑學習假是平日額外工時於寒暑假中補休，就法

治面而言無法禁止不報加班，但工作上應建立同仁責任制觀念；學校工作生態如

在職專班等，於寒暑假時業務量減少，建議簽到退方面可採變型工時，即只要在

符合上班時數每週 40 小時原則內管理；另加班應事前簽報主管核准或主管指派

加班者才能報加班。 

決     議: 
1.同意先行試辦一年後再提出檢討。 

2.配合本校「國立政治大學行政人員辦理 5 項自籌收入業務支領工作酬勞原

則」條文之修正，將第 1 條中之「特依…第七條」修正為：「…第六點」；

第 9 條中之「應依…第八條」修正為：「…第七點」。 

3.第 6 條第 1 款刪除「技工､工友」文字。 

4.第 8 條增列「考評等級為 A 級者，以不超過 30％為原則」文字。 

 5.第 12 條修正為：「本院行政人員因業務需要並有加班事實且事先簽報核准

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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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修正後條文詳附件 p.5-1~2。 
 
 

第 6 案（詳附件 6-1~2）                  提案單位：華語文中心  

案    由：華語文中心行政人員辦理 5 項自籌收入業務支領工作酬勞原則，

提請備查。 
說  明： 

一、中心除辦理一年四期華語研習課程外，為培育優秀華語師資，每年開設三期

華語師資培訓課程，其中三月、十月兩期為週末班，係與本校公企中心合開，

七月為暑期密集班，由中心獨立招生開班。 

二、另為配合本校推廣夏日學院課程，兼之配合國合處交換生之需求，自本年起

於七、八月辦理夏日華語課程。除此之外，中心亦積極向外推廣短期華語研

習團(以四~八週之短期研習為主)，並以建立長期合作模式為努力方向。 

三、為獎勵中心同仁創新思考，提昇業務，採每季考核之方式，擬定每季支領工

作酬勞原則如下表： 

職稱 
華語文教學委員

會 
召集人 

華語文中心主

任 
華語文中心 
行政人員 

工作酬勞 
(當季開設一班) 8,000 6,000 4,000 

工作酬勞 
(當季開設兩班以

上) 
10,000 8,000 6,000 

四、中心將另行提案討論成立中心規劃委員會，如提案通過，將依該提案之建議

廢止華語文教學委員會，屆時華語文教學委員會召集人將不再支領工作酬

勞。 

《主席提問》 

 表內工作酬勞發放數額是以季還是月計發？ 

《華語文中心答覆》 

 是每季發放數字。 

決     議:加列「每季」文字於工作酬勞原則上，餘照案通過。 
 

 

第 7 案（詳附件 7-1~6）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修正「本校傑出行政人員遴選表揚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

2 條、第 8 條、第 9 條及第 10 條一案，請 審議。 
說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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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辦法前經提本會第 5 屆第 2 次會議及第 153 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並於 98
年 4 月陳報教育部備查，復經該部 98 年 7 月 10 日函覆說明如下： 
（一）請依管監辦法第 9 條第 2 項，修正本辦法第 2 條為「辦理五項自籌收入

業務有績效之編制內職員、助教及臨時人員」 
（二）依相關規定辦理 5 項自籌收支業務有績效行政人員，其支領之工作酬勞

合計總數不得超過每月專業加給 60％，故該辦法第 8 條「獎金 3 萬元」

建議刪除，或增列相關但書文字。 
（三）請依國立大學校務基金管理及監督辦法第 7 條、第 8 條規定，明訂「經

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報教育部備查」等文字。 
二、經依該部函覆意見修正第 2 條、第 9 條、第 10 條文字，並增修第 8 條第 2 項

文字；檢附部分修正條文對照表、現行條文全文及教育部來函影本如附件。 
決     議: 第 9 條刪除「並得洽政大學術發展基金會補助之」文字，餘照案

通過。 

 

 

第 8 案（詳附件 8-1~3）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修正「本校教師及研究人員傑出服務獎勵辦法」第 7 條、第 9 條

及第 10 條報告案，請 審議。  
說  明： 

一、本辦法前經提本會 98 年 3 月第 5 屆第 2 次會議審議通過，並於 98 年 4 月陳

報教育部備查，經該部函覆以，應明訂「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後

報教育部備查」等文字。 
二、又本辦法第七條原提本會 98 年 3 月第 5 屆第 2 次會議審議通過，修正條文為

「…有二分之一以上出席…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得決議…」；復提

98 年 5 月第 153 次校務會議審議，修正條文為「…有二分之一以上出席…經

出席委員過半數同意始得決議…」。 
三、綜上，研擬修正條文詳如附對照表。另檢附現行條文全文及教育部來函影本。 
決     議: 照案通過。 
 

 

第 9 案（詳附件 9-1~11）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修正「本校教學特優教師獎勵辦法」一案，請 審議。 
說  明： 
一、 本辦法第 11 條及第 13 條前經提 98 年 3 月第 5 屆第 2 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

會審議通過，於 98 年 4 月陳報教育部備查；案經該部 98 年 7 月 10 日函復

說明以，請依國立大學校務基金管理及監督辦法第 7條、第 8條規定，明訂

「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報教育部備查」等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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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辦法復於 98 年 5 月提第 153 次連續校務會議審議時，修正通過其遴選方

式、程序及遴選委員會組成規定【詳如附件 P.9-10~11】。 
三、 經依教育部函復意見及校務會議決議修正本辦法，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現

行條文全文如附件。 
決     議:第 11 條刪除「並得洽請政大學術發展基金會補助之」文字，餘

照案通過。 
 

 

丁、 臨時動議  

 
第 1 案（詳附件丁-1~8）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行政人員辦理 5 項自籌收入業務支領工作酬勞原 則
」第 2 至第 11 點，請審議案。 

 說  明： 

一、前揭原則本校於 98 年 4 月 29 日報請教育部核備，經該部 98 年 7 月 10 日台

高(三)字第 0980116732 號函核復，除須依該部意見修正再報部備查之條文

外，其餘條文同意備查，茲摘錄其意見如下： 

   （一）依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管理及監督辦法（以下簡稱管監辦法）第 9 條 

規定，僅辦理 5 項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行政人員得支領工作酬勞，其

他行政人員尚無從支領法定外給與，爰請刪除第 2 點「本原則所稱行政

人員包括編制內職員、教官、助教、駐衛警、技工、工友及約用人員。」

之文字。 

   （二）第 6 點「…（一）編制內職員、駐衛警察、技工、工友每月不得超過

其專業加給 60 ％ ; （二）編制內教官、助教每月不得超過其學術研

究費 60％ ; （三）約用人員每月不得超過其本薪 40 ％」之規定，請

修正為「… （一）編制內行政人員每月不得超過其專業加給 60 % ;（二）

約用人員每月不得超過其本薪 40 ％」。 

  二、惟實務上，本校教官及助教不乏以 5項自籌收入支領工作酬勞者，其薪資係

以學術研究費為計算基準，而非專業加給，爰建議修正後第 5點第 1 項第 1

款文字修正為「…專業加給（或學術研究費）60 %」，以應實際需要。 

 三、檢附該原則修正條文對照表、現行條文、教育部前揭函文影本各乙份。

 辦  法：本修正案經本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再報教育部核備。 

決     議: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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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案（詳附件丁-9~13）                 提案單位：公企中心 

案    由：擬請 自 99 年度起將公企中心納入全校圖書經費分配單位。 
說  明： 

一、公企中心圖書資料組本為專業性圖書館，自成立以來於企管及公行等相關領

域有完整且豐富的館藏，後為配合學校政策及公企中心的轉型，圖書採購經

費逐年調降，95 年仍有 195 萬元的採購預算，96 年預算經校基會全額刪減

迄今。 

二、本案業已經簽請校長核可，擬再提請校基會討論，請詳見附件簽呈影本。 

三、擬請自 99 年度起分配本中心 80 萬元圖書採購經費。 

《公企中心說明》 

本中心圖書館正在轉型為服務學生及老師就業､國家考試書籍或支援國家

圖書館國際組織的館藏。中心行政業務費需用作老舊設備整修更新，已無

餘裕可支援，政府標案也不編列圖書經費，故本中心實無經費可支應圖書

經費。 

      決     議: 
      1.請公企中心與圖書館合作積極爭取國科會圖書專案建置計畫。 

      2.建議圖書館委員會於學校總體經費考量圖書經費分配。 

      3.請公企中心提供目前營運資料提下次校基會討論。 

 

 

第 3 案（詳附件丁-14~16）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修正「本校行政服務品質評鑑辦法」第 9、10 條一案，請審議。 
說  明： 
一、本校行政服務品質評鑑已辦理 3 屆，其所需經費係由 5 項自籌收入支應，為

符合本校校務基金自籌收入收支管理準則等規定，前配合修正第九條及第十

條規定，並提本會第 3 次會議審議照案通過。 
二、復參照教育部 98 年 7 月 10 日函示，研擬修正第 9 條及第 10 條規定，以符

相關規範。 
三、檢附該評鑑辦法現行條文全文及旨揭修正條文對照表各 1 份。 
決     議: 照案通過。 
 
 
第 4 案（詳附件丁-17~26）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    由：修正「國立政治大學學術研究獎勵辦法」部分條文，請審議。 
說  明： 
依據教育部 98 年 7 月 10 日台高（三）字第 0980116732 號函，說明第 5 項：各

項規定中明訂「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報教育部備查」，作文字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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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決     議:第 11 條刪除「並得洽請政大學術發展基金會補助之」文字，餘

照案通過。 
 

散會：13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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